
NYCHA PET POLICY OVERVIEW 
紐約市房屋局 (NYCHA) 之寵物政策概述 

 
以下是NYCHA寵物政策之幾項重點 (2009年5月1日修正生效): 
 
• 登記戶籍: 住戶必須在獲取犬隻﹐貓隻或服務犬的30天內﹐呈交NYCHA登記戶籍表格 (公房管理處備

有表格可供索取) 。犬隻體重不得超過25磅。於2009年5月1日或此後登記戶籍的犬隻更受

到特定品種限制。 
呈交登記戶籍表格後﹐住戶有最多90天的寬限期﹐呈交獸醫報告證明其貓隻或犬隻已接受

檢查﹐絕育或閹割手術﹐注射疫苗並持有紐約市健康及心理衛生局頒發的健康執照 。 
未有登記戶籍的犬隻及貓隻一律不得探訪或居留在 NYCHA 轄下單位。 

 
• 貓狗: 住戶可以養一隻貓或一隻狗。 
 
• 犬隻體重限制: 預計發育後體重逾 25 磅的犬隻﹐一律禁養。 
 
• 禁養犬種: 禁止住戶在NYCHA物業內收養危險﹐好勇鬥狠﹐人身襲擊的狗隻。特別嚴禁狗隻品種 (混

種或純種) 包括: 杜賓犬﹐比特犬及洛威納。 
 
• 其他寵物: 在嚴守紐約市健康守則的情況下﹐住戶可養小寵物﹐一般養在籠、展示箱、水族箱或其他

特製容器內﹐例如雀鳥 (鸚鵡﹑金絲雀) ﹑倉鼠﹑沙鼠﹑葵鼠﹑魚等等。家庭小寵物無須登

記戶籍。本項條例不適用於犬隻及貓隻。 
 
• 危險寵物: 凶猛及具威脅性﹐或法定禁養的咬人動物﹐一律禁養。 
 
• 寵物行為: 寵物不得造成滋擾﹐製造噪音﹐危害公共安全及衛生﹐傷害或威脅他人﹐損害個人財物或

其他動物。寵物亦不得破壞 NYCHA 公物﹐包括住宅大樓 (單位內外) ﹐升降機﹐公用地方

﹐樹木﹐灌木及地面。 
 
• 寵物排泄物: 寵物主人必須清理家居及公共地方的寵物排泄物。排泄物﹐包括貓便盒﹐應當垃圾雜物棄

置處理。切勿把寵物排泄物沖入家居坐廁。 
 
• 犬隻牽帶: 在公共地方﹐犬隻必須被不超過六英尺長的皮帶牽住。 
 
• 寵物禁區: 寵物不得進入公房辦事處﹐游樂設施﹐社區中心﹐洗衣房﹐大樓地庫﹐燒烤場﹐大樓頂層

等標明 “寵物勿進” 的地方。 
 
• 絕育/閹割: 犬隻及貓隻一律必須接受節育/閹割手術。 
 
• 疫苗注射: 犬隻及貓隻一律必須注射最新的狂犬病疫苗。 
 
• 犬隻執照: 犬隻必須持有健康執照並在公共場所佩戴其金屬執照。 
 
• 服務犬: 工作犬是指﹐經獸醫鑒定﹐從事各項工作以協助其殘疾人夥伴的狗隻。導盲犬就是其中一

個例子。服務犬被豁免登記戶籍費及體重限制。 
 
• 登記費用: 住戶租用NYCHA單位期間﹐必須繳付 $25﹐此乃一次收費﹐不作退款。 
 
• 費用豁免: 下列情況可獲豁免繳交 $25 寵物登記戶籍費用: 

租用長者公房區或第8條款資助公房區單位人士﹐又或證實寵物是工作犬。 
 
 

如欲舉報居住公房區有凶猛﹑具威脅性及禁養動物: 
請致電紐約市全日 24 小時市民服務中心 (撥打 3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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